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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私立南光高級中學

發文字號：南市家教推字第1150686114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(0686114A00_ATTCH1.odt)

檢送本市115年度「深耕學校家庭教育學生主題創作徵選
活動實施計畫」1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為深化家庭教育活動鼓勵學生踴躍創作，發揮創意將家庭

教育活動融合學習生活中，特辦理旨揭徵選活動。

本案徵選活動分「平面設計」、「小書繪本」及「繪畫」

3類，作品請學校採團體報名，不接受個人送件，各類送
件件數規定如下：6班以下學校最多5件、7-24班學校最多
10件、25班以上學校最多15件作品，班級數以普通班認
定；另幼兒園繪畫類至多5件。
報名相關資訊如下:
報名時間：本(115)年8月24日(星期一)上午8時起至9月11
日(星期五)下午5時止。
報名方式：皆採線上報名，請於報名期間至教育局填報

系統https://survey.tn.edu.tw/index.php(填報編號:23468)填
寫報名資訊，送件時請一併繳交學校報名總表，並於每

件作品後貼妥報名表，採掛號或親送至本中心溪北服務

處(臺南市新營區秦漢街118號2樓)。
請貴校承辦處室務必將旨揭計畫公告於學校網站，並轉達

地址：730026臺南市新營區秦漢街118號
承辦人：張景淞
電話：06-6591068 #22
電子信箱：sung@mail.tainan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5年5月20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(一)

(二)

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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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班導師協助將本活動相關資訊登記於學生聯絡簿，以利

家長了解計畫內容。

檢附本案計畫1份(如附件)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中心

五、

電  子  公  文
交  換  章
2026/05/20
14:24:51

第2頁，共2頁

輔導組 115/05/20

1150003778


